经济学院2015年度个人考核结果公示
根据《经济学院2015年度教职工考核办法》，经济学院2015年度教职工个人考核工作经过对个人的科研、教学工作情况计算，集体投票，学院考核领导小组审核，确定刘  彤、马淑琴、邹铁钉、程  艳、胡  雍、吕晓兰、王  俊、徐元国、卢洪雨、邹  敏、蔡建华、金立敏、刘凯锋考核结果为优秀，其余人员为合格。现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从2016年1月20日至22日。如有意见可向院长、党委书记反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济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月19日
